
证券代码：002012        证券简称：凯恩股份       公告编号：2023-037 

 

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下属控股子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之控股子公司浙江凯

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丰新材”）持有浙江凯丰特种纸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凯丰特纸”“标的公司”）75%的股权。2023 年 8 月 7 日，凯丰

新材与五洲特种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洲特纸”）签署了《股权

转让协议》，凯丰新材拟以人民币 5,250 万元转让标的公司 75%的股权（以下简

称“本次交易”）。本次交易完成后，凯丰新材不再持有标的公司股权，标的公

司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2023 年 8 月 7 日，公司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出售控股子公司股权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

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事项属于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无需提交至股东

大会批准。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所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五洲特种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3、注册地：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通波北路 1 号 

4、法定代表人：赵磊 

5、注册资本：40,055.272 万人民币 

https://www.qcc.com/pl/pe3b85bb50f13abd77832eaf5a3e28ff.html


6、成立日期：2008 年 01 月 09 日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803670291361P 

8、经营范围：机制纸和纸制品的制造及销售；造纸专用设备的设计、制造、

安装及相关技术服务；机械零部件加工及设备修理；纸浆销售；货物进出口（法

律法规限制的除外，应当取得许可证的凭许可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股东信息：公司第一大股东为赵磊，五洲特纸为上市公司。 

10、基本财务数据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1 资产总额 6,566,918,548.27 

2 负债总额 4,363,561,428.41 

3 净资产 2,203,357,119.86 

序号 项目 2022 年 1-12 月（经审计） 

1 营业收入 5,962,075,626.72 

2 营业利润 226,579,050.48 

3 净利润 205,196,268.00 

 

11、关联关系：五洲特纸及其股东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五洲特纸与公司

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

也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12、经查询，五洲特纸为上市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13、五洲特纸进行本次交易的资金来源于其自有或自筹资金，资金来源合法、

合规。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浙江凯丰特种纸业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3、注册地：浙江龙游工业园区阜财路 15 号 

4、法定代表人：谢美贞 

5、注册资本：4,000 万人民币 

6、成立日期：2010 年 2 月 8 日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8255505442211 

https://www.qcc.com/pl/pe3b85bb50f13abd77832eaf5a3e28ff.html
https://www.qcc.com/pl/p70d43f95252d3e9fc23af764c1d7afc.html


8、经营范围：机制特种纸制造、销售，纸加工、销售，纸浆、造纸原料、

化工产品（不含危险、易制毒化学品）的销售，货物进出口。 

9、股东信息：凯丰新材持股 75%，自然人项月雄持股 25%。 

10、基本财务数据情况：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审计基准日为 2023 年 5 月 31

日的《浙江凯丰特种纸业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天健审[2023]8998 号），凯丰特

纸相关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 2023 年 5 月 31 日（经审计） 2022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1 资产总额  156,433,240.79   173,742,820.69  

2 负债总额  87,734,880.57   91,400,522.75  

3 应收款项总额  60,286,195.83 72,975,106.40 

4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  

额（包括担保、诉讼 

与仲裁事项）  

0 0 

5 净资产   68,698,360.22   82,342,297.94  

序号 项目 2023 年 1-5 月（经审计） 2022 年 1-12 月（经审计） 

1 营业收入 100,508,845.60 251,453,924.14 

2 营业利润  -15,073,142.39  533,562.23 

3 净利润  -12,799,781.19  1,966,739.79 

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582,601.29  9,908,128.42 

11、凯丰特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2、截至本公告日，凯丰特纸相关资产不涉及重大争议、重大诉讼及仲裁事

项，不存在为他人提供担保、财务资助等状况，不存在被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凯丰特纸公司章程或其他文件中亦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条

款。 

13、本次交易完成后，凯丰新材将不再持有凯丰特纸的股权，凯丰特纸将不

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截至本公告日，（1）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委托凯丰特纸理财等方面的情况；

（2）凯丰新材为凯丰特纸提供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2,300 万元，公司为凯丰特纸

提供财务资助余额为 3,000 万元，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五洲特纸承诺在

标的公司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日起 30 日内，给予标的公司资金支持，解除



凯丰新材为标的公司向金融机构提供的贷款担保事项，清偿标的公司存续的与公

司的借款本金及相关利息（利息按照 4.04%利率计算至还款日）。 

四、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浙江凯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地：浙江省龙游县工业园区金星大道 30 号 

法定代表人：计皓 

乙方：五洲特种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地：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通波北路 1 号 

法定代表人：赵磊 

浙江凯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甲方）拟将其所持浙江凯丰特种纸业有限公

司75%的股权转让给五洲特种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乙方），现本着平等互利、

诚实信用的原则，经各方协商一致，签署本协议以资共同遵守。 

1、交易概况 

1.1 甲方同意将其所持浙江凯丰特种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

75%的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股权”）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受让。 

2、交易定价 

2.1 甲乙双方同意，本协议项下标的股权定价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天健审〔2023〕8998号）中标的公司2023年5月

31日的净资产为定价依据。 

2.2 经甲乙双方协商，确定本次交易标的股权转让款为5,250万元（含税）。 

2.3 各方同意，乙方依照本协议约定支付完毕股权转让款，对在本次股权转

让前标的公司所实现之滚存未分配利润，由乙方按持股比例与标的公司其他股东

共同享有。 

2.4 各方确认，在乙方所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中，已包含乙方按上述第2.3条规

定享有标的公司在本次股权转让前所实现之滚存未分配利润而应支付的对价，因

此，各方同意，除标的公司在本协议签署前已书面向乙方披露的利润分配计划外，

未经乙方同意，标的公司不得将标的公司在本次投资交易前所实现之滚存未分配

利润以任何方式分配给本次投资交易前的股东。如乙方同意对标的公司在本次投



资交易前所实现之滚存未分配利润进行分配，则乙方应按持股比例享有相应的分

配利润。 

3、交易价款支付 

3.1 甲乙双方同意，乙方在本协议签署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支付10%股权转让

款，即人民币525万元，交割日起5个工作日内支付30%股权转让款，即人民币1,575

万元，标的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后5个工作日内支付60%全部股权转让款，即

人民币3,150万元。 

4、标的股权交割等 

4. 1 各方同意，以下事项全部完成后，甲乙双方签署交割确认书，交割确认

书签署后尽快办理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签署交割确认之日为“交割日”，交割日

起，标的股权之所有权及其对应的全部股东权利及义务转移至乙方： 

（1）标的公司已向乙方或其聘请的中介机构提交了其股东合法持股的证明

文件及财务数据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工商变更登记文件及资产负债表、利润表、

现金流量表及相关等财务数据文件等； 

（2）标的公司向乙方移交所有印鉴，包括但不限于标的公司印章、银行印

鉴、财务印章、合同印章、银行U盾等； 

（3）标的公司向乙方移交所有文件原件、档案及记录，包括但不限于营业

执照、公司章程、财务账册、财务资料、业务资料、工程资料、土地权属证书、

证照及所有合同文件等； 

（4）各方约定以2023年5月31日为审计基准日，标的公司经审计的库存结果

为基准，结合审计基准日与交割日之间的收发存系统数据作为最终的盘存依据，

受让方和出让方应当对标的的存货及债权债务的情况进行确认并办理交接手续，

对标的公司的相关资产、设备、现金、应收账款等相关内容进行盘存交接（以下

简称“盘存”）； 

4.2 甲乙双方同意，因本次股权转让所应缴纳的各项税费，由各方按照国家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各自承担。 

5、过渡期安排 

5. 1 自本协议签署之日（不含当日，下同）起至交割日止为本次交易的过渡

期； 

5.2 甲方承诺，除非经乙方书面同意或本协议另有明确规定，过渡期内其应： 



（1）确保标的公司主营业务不变； 

（2）确保标的公司不得增加或减少其注册资本； 

（3）确保标的公司不得向股东进行任何分配； 

（4）确保标的公司不得变更员工的劳动合同条款或报酬（包括但不限于工  

资、奖金、实物利润、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及其他福利）致使其雇佣成本增加

超过5%； 

（5）确保标的不得聘任、解聘任何核心人员或变更其劳动合同条款或薪酬 

（包括但不限于工资、奖金、实物利润、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及其他福利）（但

为符合适用法律规定作出的变更除外）； 

（6）除截至本协议签署日已经披露的标的公司资产限制外，确保标的公司 

不得转让、许可、放弃或分享任何资产，或在其上设置任何权益负担； 

（7）就标的额/争议金额超过50万元的诉讼、仲裁或其他法律程序，确保标

的公司不得提出或进行和解、放弃任何主张、权利或请求，或承认任何责任； 

（8）确保标的公司不得采取其他可能对本次交易带来现实或潜在不利影响

的其他行动或可能对标的公司的经营和业务带来任何现实或潜在不利影响的其

他行动，或违反任何适用的反贿赂或反腐败法律法规； 

（9）其他可能对标的公司或乙方利益造成损失的相关事项，以及任何可能 

导致上述情形发生的作为或不作为行为。 

5.3 甲乙双方确认，本次交易不涉及标的公司债权债务的转移。 

5.4 甲乙双方确认，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与其员工的劳动关系及相互

之间的权利义务不因本次交易而发生改变，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 

5.5 过渡期内，甲方承诺不得以任何方式处分标的股权的任何权益或在其上

设置权利限制或权利负担，或从事任何导致标的股权的权益发生任何不利变化的 

行为，通过一切有效的措施，确保甲方对于标的股权合法和完整的所有权，保证

股权权属清晰。 

6、各方承诺 

6.1  甲方承诺 

6.1.1 甲方承诺系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具备签署并履行本

协议的合法主体资格，拟向乙方转让的标的股权属甲方合法所有，且有权转让。 



6.1.2 甲方承诺拟向乙方转让的标的股权不存在已被司法机关查封、冻结的

情形。 

6.1.3 甲方承诺本协议生效后将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及时履行相关义务，包括

但不限于按照本协议约定办理股权转让的变更手续，提供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所需的材料及其它文件。 

6.1.4 在本协议签署后，甲方承诺不与其他任何第三方就本协议所涉及的资

产负债包和标的股权转让事宜进行洽谈、或向任何第三方达成约定或协议。 

6.1.5 甲方承诺，标的公司合法合规经营，符合下述条件： 

（1）标的公司各项财产权属清晰，且均处于良好的运作及操作状态，足以

满足标的公司目前开展业务的需要。截至本协议签署日，除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天健审〔2023〕8998号）已披露的资产权利受限

的情形之外，标的公司其他资产未设置抵押或其他任何权利负担，不存在被司法

冻结或权利受限的情形。 

（2）截至本协议签署日，标的公司不存在也未涉及任何尚未了结的或可预

见的刑事/行政处罚案件或诉讼、仲裁案件。 

（3）标的公司若因股权交割日之前既存的事实或状态导致员工与标的公司

发生劳动用工、资产权属、债权债务、税收、业务经营、担保行为等方面的纠纷，

产生相关诉讼、仲裁、执行、或有债务、行政处罚、违约责任、侵权责任的，延

续至股权交割日之后，致使标的公司遭受的损失的，就上述损失未在审计报告中

计提部分，甲方应当自上述损失产生后五个工作日内 以现金形式以损失金额为

限向标的公司进行补偿。补偿范围包括但不限于罚金、违约金、赔偿款、补缴款、

律师费、公证费等。 

（4）若股权交割日之后，行政主管部门对标的公司因股权交割之日前生产

经营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的，甲方应当自行政主管部门行政处罚通知书下达后十

个工作日内将所处罚款以现金形式以损失金额为限向标的公司进行补偿。 

6.1.6 为保证标的公司业务的正常运行，甲方仍将与标的公司之间保持原有

的经营业务往来，不因本次股权转让而终止。 

6.1.7 或有负债、担保、抵押等情形：甲方承诺已提供给乙方完整、真实、

准确的并且由标的公司盖章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及相关资料，相关财务信息已

经体现了或有负债事项，标的公司不存在担保、抵押的情形，若本协议签署前尚



有未披露给乙方的任何或有负债，甲方承担一切责任，若未披露的任何或有负债

导致标的公司或乙方损失的，一切损失均由甲方承担。 

6.2  乙方承诺 

6.2.1 具备签署并履行本协议的合法主体资格，就实施本次股权转让所提供

的信息、资料、文件及陈述均真实、准确、完整。 

6.2.2 乙方承诺股权转让款的全部资金来源合法合规，且不违反国家产业政

策及证券监管部门有关资金投向的相关规定。 

6.2.3 乙方承诺本协议生效后，将按本协议约定及时履行相关义务，包括但

不限于按本协议约定按时足额向甲方支付标的股权的股权转让款。 

6.2.4 乙方承诺在标的公司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日起30日内，给予标的

公司资金支持，解除甲方为标的公司向金融机构提供的贷款担保事项；清偿标的

公司存续的与甲方之股东之间的借款本金及相关利息（利息按照4.04%利率计算

至还款日）。 

7、协议生效 

本协议经各方法定代表人签署或盖章并加盖各自公章之日起成立，并于下列

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生效： 

（1）甲乙双方完成本次交易所涉内部决策程序； 

（2）标的公司取得全部股东同意转让标的股权的股东会决议； 

（3）本次交易已获得法律法规、规范性法律文件及监管部门等要求的其他

可能涉及的批准、核准或同意。 

（4）乙方于本协议签署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支付完毕10%股权转让

款，即人民币525万元。 

五、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为股权出售，不涉及土地租赁、债务重组等情况。本次交易双方亦

将妥善处理本次交易中相关的人员安置工作，保证相关人员的合法权利。  

本次交易完成后，不存在因此导致公司新增关联交易或产生同业竞争的情况。

本次交易的出售价款主要用于子公司凯丰新材的日常经营活动。  

六、交易目的、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交易目的  

本次交易是根据公司战略发展及资产结构优化的需要，为进一步有效整合资



源而做出的决定。公司将回收的现金为公司战略转型和产业布局打下坚实基础，

从而进一步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

益。 

2、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凯丰特纸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经公司财务

部门的统计，本次股权出售事项若顺利实施，本次交易事项不会对公司经营情况

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  

3、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对方资产状况与信用状况良好，公司将及时督促交易对方按合同约

定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公司将持续跟进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七、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股权转让协议； 

3、浙江凯丰特种纸业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8 月 8 日 

 

 


